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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画下《清

明上河图》，当时都市的繁华景象跃

然纸上。如今，南宋皇城所在地已

是杭州市上城区，这里居住着近50

万居民，每年接待游客量超过3000

万人次。

杭州市上城区公安分局传承

“枫桥经验”精髓，以筑牢“网格小平

安”推动“城区大平安”，通过“公民

警校”打造新时代“亲民尚和图”。

警民携手

近日，穿戴着“御街联盟”背心

和平安巡防袖章的孙伟，与社区民

警吕勤一起在清河坊巡逻。孙伟的

工作单位是朱炳仁铜雕艺术博物

馆，就坐落在杭州著名老街——清

河坊，这里每天有数以万计的游客，

安保和消防安全压力巨大。“御街

联盟”由公安专业力量和辅警、保

安及商户代表等民间志愿者力量

组成。作为“御街联盟”的一员，除

了平日里的安全巡查外，孙伟在接

受上城“公民警校”的培训后，能够

熟练使用门口固定摆放的反恐装备

和消防装备，在紧急事件发生时还

能和保安员一起组织疏散员工和周

围群众。

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有一

支由17人组成的处理突发事件的

特勤保安员队伍。医院保卫科科长

徐永驰介绍，这支队员经过特别挑

选的安保队伍，主要负责对医院重

点区域和部位开展巡查并应急处理

突发事件。除了保护自家医院的医

疗秩序、医护人员及患者的生命财

产安全之外，这支队伍还加入了上

城“公民警校”医院平安联盟，可随

时支援区域内其他医院。

不久前，市民汪女士来到上城

区一家银行汇款时，在上城“公民警

校”接受过培训的银行工作人员冯

佳判断汪女士可能被骗，马上对其

劝说。南星派出所民警接到报案后

赶到现场询问，发现汪女士果真遭

遇了电信诈骗。幸亏冯佳机警，汪

女士的 6万多元存款才没汇给骗

子。早在2016年3月，上城“公民警

校”就发动全区各银行、金融网点工

作人员加入“反诈联盟”。今年上半

年，上城区此类案件同比下降

10.74%。

上城区还有其他许多民间社

团、公益组织，比如外卖小哥组成的

“岳王骑”、小区物业组织的“紫阳管

家”等。警力有限、民力无穷，警民

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公民警校

孙伟、徐永驰和冯佳，他们虽然

互不相识，却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

那就是“公民警校”。

2016年3月10日，为应对G20

杭州峰会安保工作，上城区党委政

府牵头、公安机关主导成立了“公民

警校”，面向全社会招募志愿力量。

“公民警校”广泛组织动员“红袖章”

“黄哨子”等平安志愿者参与社会面

治安防控，并对学员进行岗前培训，

着力提升他们的政治、业务素质，使

这支队伍成为打赢G20安保战的一

支重要力量。

如今，“公民警校”在上城区已

有54所分校，“毕业”学员超过8万

名。“公民警校”校长——上城区委

常委、区公安分局局长秦文介绍，上

城区“公民警校”采取“专业团队请

进来、百名民警走出去”等方法，推

出菜单式选课模式、送教上门等制

度，培养学员尚德尊法，到目前已形

成“网上网下有总校，家家门口有分

校，行业系统有技校”的局面，成员

单位发展到120家。

“公民警校”始终坚持“亲民”

“尚和”，把各行各业的成员组织起

来，形成强大合力，使群众成为自治

主体，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

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公民警校”的

讲师团名单中，不仅有警界精英、各

领域专家、学科带头人等，也有杭州

知名的“公羊会”“湖滨晴雨”等社

会公益团体成员，开展全民普法教

育；试点推广“警民、警媒、警律”联

调机制，邀请基层人大代表、本地

知名媒体人、“老娘舅”等参与日常

纠纷调解，这不仅将基层一线的民

警从繁重的纠纷调解中解放出来，

还能通过第三方视角，把调解过程

变成尊重民意、化解民忧、维护民利

的过程。

“‘公民警校’的最终愿景是让

公共安全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绘一

幅最美的‘亲民尚和图’。”秦文说。

要闻2 2018年9月10日 星期一

首席编辑：罗丹琳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212130 13857101115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571-8705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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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南路是温州市瓯海区仙岩

街道星光村的中心道路，这条路上

每天人来人往特别热闹。作为星光

村的专职网格员，蔡际仁尽职尽责

地在辖区内巡查，每天都要在中心

南路上走几遍。

一天上午，蔡际仁像往常一样

在中心南路一带巡查，突然发现12

号民房的大门虚掩着，一张望，屋内

摆着好多大箱子，外箱上赫然印着

“烟花”字样。蔡际仁吓了一跳，如

此狭小的空间里存放着大量烟花爆

竹，这就好比是“定时炸弹”啊！他

连忙掏出手机拍照取证，通过“四平

台”系统上报，并且电话联系综合指

挥室详细汇报情况。

很快，街道安监所工作人员及

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对此事进行

调查。业主陈某、叶某两夫妻对于

执法人员的到来慌乱不已，也无法

提供相关手续材料。经调查，事实

清楚、证据确凿，陈某、叶某因涉嫌

非法销售烟花爆竹被警方刑拘。

现场查获的烟花爆竹一共有 4

个品种，总计 40 余箱，案值 2 万多

元。从看到这么多烟花爆竹那刻

起，蔡际仁的心就一直悬着，直到这

些烟花爆竹被公安机关运送至指定

地点妥善处理后，这颗心才终于放

下了。

“朗读者”上党课

7日，一场以“信仰与梦想”为主

题的全国公安文联诗文咏诵会，在长

兴县公安局警营文化礼堂举行。来自

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20余名缉毒英

雄、刑侦高手、破案神探等化身“朗读

者”，为广大民警上了一堂特殊党课。

此次党课以诗文咏诵、歌曲演唱

的方式，不仅呈现了《共产党宣言》《追

寻》《囚歌》等经典作品，也演绎了各地

公安民警的原创诗作，如湖州市公安局

度假区分局创作的《南太湖之夜》等。

本报记者 潘旭萍 通讯员 湖公萱 文

通讯员 刘爽 摄

拆迁款归谁？
调解员决定
先去监狱问问
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孙瑶祺 朱利青

千年古镇建德市梅城镇的保护开发正如火如荼，东湖

边一栋栋破旧老楼如今已经人去楼空，不久之后这里将全

部拆迁，进行新的规划。可是，这场原本十分利好的征迁

行动，却让一对姐弟有了大矛盾，更令人头疼的是，弟弟还

身处监狱。好在近日，这事得到了圆满解决。

一次房屋拆迁 牵出两场纠纷

“这套房子是我的，为什么我不能拿这笔拆迁补偿

款……”夏日的午后，梅城古城改造开发指挥部里传来一

名女子气恼的声音。

说话的女子叫阿玉（化名），她口中的房子今年被纳入

征迁范围，理应有一笔不菲的拆迁补偿款。但是，社区工

作人员经过摸底排查发现，这套房子的产权所有人为阿

玉，但实际居住人却是她弟弟阿强（化名）。

根据阿玉所述，这套房屋在多年前就已经卖给了弟

弟，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但一直没有办理过户手

续。也就是说，这套房屋的产权人仍是阿玉。

在阿玉看来，既然房产证上登记的是她的名字，房子就

依然是她的，当初的房屋买卖合同应该无效，那么拆迁补偿

款也应该是她的。古城改造开发指挥部工作人员则认为，根

据物权法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

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

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也就是说，阿玉与阿强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是有效的。

几天后，古城改造开发指挥部发出一份公示，明确房

屋拆迁受益人为阿强，这让阿玉无法接受。眼看着公示期

即将期满，阿玉几乎天天到指挥部“报到”。

无奈之下，指挥部工作人员只好找到梅城司法所所长

邵一之，请他帮忙调解这起房屋拆迁纠纷。没成想，一波

未平一波又起。

就在调解员耐心给阿玉普及法律知识的时候，阿玉也

道出了自己的无奈。“弟弟之前向我借了10万元至今未

还，如果这次拆迁补偿款给了弟弟，我这笔借款肯定要不

回来了。”阿玉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一份借条。“如果阿强把

这笔借款还清了，我马上交出房产证。”阿玉保证道。

听到这里，调解员心里有了底，“要化解这场房屋拆迁纠

纷，还得把姐弟俩的借贷纠纷和房屋买卖纠纷一起调解好。”

监狱里听想法 双方各让一步

于是，在认真梳理案情后，调解员决定将姐弟俩一同

请到调解桌前。然而，问题来了，阿强早年因为违法犯罪

被送进监狱服刑，已经离异，女儿还在读书，家中也无其他

亲属。

“这起纠纷直接关系到阿强本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无

法了解到阿强的真实想法，无法继续调解。”调解员决定先

去监狱听听阿强的想法。在与监狱方取得联系后，调解员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阿玉的意见通过民警转达给阿强。

经过简单沟通后，阿强同意尽快还清欠姐姐的钱。

考虑到后续调解和房屋拆迁还有不少手续，而阿强人

在监狱，无法本人到场，调解员提醒阿强可以委托别人帮

忙办理各项事宜。当天，阿强就签署了授权委托书，确认

由其前妻方某全权代办相关事宜。为了确保阿强的真实

想法能够在调解过程中得到充分表达，调解员又再次安排

阿强与其前妻进行了一次会见。

随后，调解员安排阿玉和阿强前妻针对还款以及房屋

征收事宜进行协商。

当着调解员的面，双方打开天窗说亮话。阿玉希望除

10万元借款外，再补偿10万元；阿强前妻则表示，10万元

借款她会还清，但补偿费不可能拿出来。

眼看着调解又要陷入僵局，调解员从中斡旋。“如果谁

也不退让，这笔拆迁款都拿不到。更何况又是姐弟俩，有

着割舍不了的血缘亲情，相互退让一步有何不可？”调解

员说，阿强在还款日期到了后始终没有还款，违约在先，

不妨补偿一些作为这笔借款的利息。同时也提醒阿玉，

房屋虽然没有过户，但双方签有买卖合同，房子又是阿强

一直在居住，从法律和政策层面来说，阿强理应是拆迁款

的受益人。

最终，在调解员一番利弊分析后，阿玉拿到了17.5万

元，并将房产证移交给阿强前妻，阿强前妻也代替阿强顺

利完成拆迁签约。如今，这套原本纠纷不断的房屋已经彻

底清空。

绘一幅最美的“亲民尚和图”
杭州上城公安以“公民警校”汇聚民力

火眼金睛寻出“定时炸弹”


